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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（之十） 

    第十七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，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，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。 

    本条是关于公民生育权利与实行计划生育义务的规定。 

    一、关于“公民有生育的权利” 

    公民有生育的权利，也就是说生育是公民的一项权利，主要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理解生育权的含义：1、公民有生育的权利，也有

不生育的自由；2、人人享有法律上的平等生育权利；3、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，即依法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子女数量和选择生

育时间、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权利；4、公民有依法收养的权利等。 

    具体说来，公民的生育权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： 

    （1）生殖健康（保健）权利，包括获得科学知识和信息的权利，获得避孕节育、生殖保健技术服务、咨询、指导的权利；

（2）男女平等权利，即女性与男性在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地位平等，双方都有要求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；（3）知情选择权利，在本

法中是指避孕节育方法和知情选择权；（4）健康及安全保障权利。 

    二、关于公民“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” 

    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互相依存、不可分割的整体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，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。任何公民既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

的权利，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。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。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，不能损害国家的、社会的、集体的

和他人的利益，不能忘记应尽的义务。即公民在行使生育权利的同时，也应履行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，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

务。 

    三、关于“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” 

    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，指不能把计划生育看成是哪一方的事，更不能仅看成是妻子一方的事，而是夫妻双方

共同的义务。夫妻双方要共同支持，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，主动落实避孕节育措施。当然，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

共同的责任，也不等于一定要将双方的义务量化，或者要求各承担50％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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